
为进一步推动家电市场回暖向好发展，有效激发市场活力，释放家电消费潜力，促进家电消费升

级，根据省商务厅等三部门《关于促进家电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鲁商发〔2022〕5 号），6 月 5

日，潍坊市商务局印发《2022 年潍坊市家电消费券发放工作实施方案》。据了解，本次家电消

费券活动与中国银联山东分公司合作，利用云闪付平台进行消费券投放，依托银联载体进行活

动宣传推介。

一、发放时间

此次潍坊家电消费券发放总规模 1200 万元，分三轮发放，发放时间分别为 6 月 10 日 10

时、6 月 17 日 10 时和 6 月 24 日 10 时，每轮有效期为 7 天。

二、发放对象

发放对象为在潍坊市内参加活动的家电销售企业购买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等 4 类商

品（以下简称 4 类商品）的个人消费者。

三、企业报名方式

参与企业由各县市区推荐+自愿报名方式进行，企业在提交有关材料后均可报名。企业报

名日期截至到 6 月 8 日 17 点，逾期不再受理。企业名单经县市区商务部门审核后报市商务局，

经银联业务对接无误后统一发布。

四、消费券类型

家电消费券分为 A类消费券、B类消费券两种。

1.A 类消费券。消费者在我市中心城区（含奎文区、潍城区、坊子区、寒亭区、高新开发区、综

合保税区、峡山开发区、滨海开发区）家电销售实体店及纳入监测范围的网上店铺，购买电视、冰箱、

洗衣机、空调 4类商品时，按照单件商品销售发票金额，购置 2000 元（含）以上的可使用 300 元消

费券，购置 5000 元（含）以上的可使用 500 元消费券，购置 8000 元（含）以上的可使用 600 元消费

券。

2.B 类消费券。消费者在我市县（市）及以下家电销售实体店购买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 4

类商品时，按照单件商品销售发票金额，购置 2000 元（含）以上的可使用 400 元消费券，购置 5000

元（含）以上的可使用 600 元消费券，购置 8000 元（含）以上的可使用 700 元消费券。

五、消费券发放、领取及使用

（一）发放。分 3轮发放共 1200 万元家电消费券，发放时间分别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、6月 17

日、6月 24 日上午 10：00。

（二）领取。家电消费券以电子券形式通过银联“云闪付 APP”分三轮投放，个人消费者提前通

过手机下载登录“云闪付 APP”首页——本地专区——潍坊家电消费券，按照要求实名注册认证后限

时领取家电消费券。在消费券投放时，先到先得，领完为止。每一轮发放周期，每个用户只能领取 1

张消费券。消费券领取成功后，自动进入个人“云闪付 APP”券包。

（三）使用。

1.持券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家电时，按消费券发放标准等额抵减现金。如因“云闪付

APP”支付额度受限无法支付，可用绑定“云闪付 APP”的银联银行卡支付，享受同等标准抵减。

2.消费券不可提现，不可参与违法活动。

3.消费券有效期为 7天，逾期自动失效。

4.消费券在使用时，可与商家优惠叠加使用。

六、交易凭证留存

为杜绝违规使用消费券的情况，消费者使用消费券购买家电时，需向商家提供以下材料,由商家

登记并留存。

1.家电销售发票复印件。发票上的公章名称要与销售商家一致，发票日期需在消费券有效期内。

2.家电送货凭证。家电送货凭证须由商家加盖公章。收货人不是消费者本人的须由消费者本人在

送货凭证背面出具说明并签字（本人购买 XX 家电 1台，收货人为 XX）。

3.持券消费者个人基本信息、送货地址及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（复印件备注“本复印件仅用于兑

付家电消费券”）。

七、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报名咨询电话

地 区 2 电 话



奎文区 8251888

潍城区 15953689010

坊子区 7628389

寒亭区 7266201

青州市 3297661

诸城市 6213106

寿光市 5031578

安丘市 4396246

高密市 5609791

昌邑市 5123139/5123186

临朐县 3317203

昌乐县 6850657

高新开发区 8191228

滨海开发区 7572126

峡山开发区 7737008

综合保税区 8527051

八、中国银联山东分公司负责处理活动期间咨询、投诉。投诉咨询电话：95516/8058980。


